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

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荐吴发强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吴发强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提名委员会慎

重考察，认为吴发强先生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对上市公司

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适宜担任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资格、候选人资格、提名程序、已经

履行和将要进行的决策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吴发强先生作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吴发强先生简历附后。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表决。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审议通过关于受让中关村建设所持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受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建设，本公司持有其

３７

，

６００

万元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９４％

。 ）所持有的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尔滨中

关村）

９０％

股权及该股权项下的所有权利。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该笔款

项用于冲抵中关村建设对本公司的欠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关村建设尚欠本公司人民币

３９

，

７００

万元。 ）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哈尔滨中关村

９０％

股权。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哈尔滨中关村已召开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已书面一致同意原股东中关村建设

将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中关村建设也已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转让全部股权。

股权转让协议待本公司审批程序通过后签署。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受让哈尔滨中关村的股权，可以有效减少管理的中间环节，防范经营风险。 同时，有利于企业长期发

展战略的整体布局。 本次受让股权行为，将使本公司对哈尔滨中关村的权益由

８４．６％

上升到

９０％

，对当

期损益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受让哈尔滨中关村的股权，有利于理顺股权管理关系，突出公司主业，有效减少

管理的中间环节，符合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 通过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们认为本次受让股权行为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详见当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８

《关于受让中关村建设所持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

告》。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四、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五、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六、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七、审议通过《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吴发强先生简历

吴发强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工商银行北京昌平支行行

长，北京鹏润昊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北京鹏润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吴发强先生在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北京鹏润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和

１０．１．５

条规定，吴发强先生与中关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吴发强先生未持有中关村（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

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荐陈萍女士为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推荐陈萍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会审议通过该

议案。 陈萍女士简历附后。

此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表决。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陈萍女士简历：

陈萍女士，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毕业于重庆大学，学位

ＭＢＡ

。

工作经历：

１９９０

年至今，历任重庆市沙坪坝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美电器重庆分公司

人力资源部经理、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秘书、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兼董事长办公室主任，现任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裁。

陈萍女士在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任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和

１０．１．５

条规定，陈萍女士与中关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陈萍女士

未持有中关村（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中关村建设所持哈尔滨中关村

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 本公司拟受让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关村建设， 本公司持有其

３７

，

６００

万元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９４％

。 ）所持有的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尔滨中关

村）

９０％

股权以及该股权项下的所有权利。 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该笔款项

用于冲抵中关村建设对本公司的欠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关村建设尚欠本公司人民币

３９

，

７００

万元。 ）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哈尔滨中关村

９０％

股权。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哈尔滨中关村已召开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已书面一致同意原股东中关村建设

将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中关村建设也已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转让全部股权。

股权转让协议待本公司审批程序通过后签署。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以及独董发表意见即可。

本次交易已经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受让哈尔滨中关村的股权，有利于理顺股权管理关系，突出公司主业，有效减少

管理的中间环节，符合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审阅相关议案资料，我们认为本次受让股权行为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易不存在诸

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

④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

⑤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

⑥

法定代表人：邹晓春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６０２６９

⑧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制造混凝土、水泥制品、商品混凝土添

加剂；货物运输；机电设备技术咨询；金属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科技园区开发；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承包境外工程所学的设备、材料出口。

２

、交易对方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３７

，

６００ ９４．００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
２

，

４００ ６．００

合计
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中关村建设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３７

，

６００

万元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９４％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关村建设欠本公司人民币

３９

，

７００

万元债务。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中关村建设已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转让全部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标的股权名称：中关村建设持有的哈尔滨中关村

９０％

股权，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妨碍权属转

移的情况。

（

２

）标的股权的账面价值：

账面原值：

４２

，

７４７

，

０３３．２５

元

账面净值：

４２

，

７４７

，

０３３．２５

元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及注册情况

企业名称：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３０１０９１００００７８７４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住所：哈尔滨市松北新区怡园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冰洋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按资质证书核定的范围从事建筑开发、施工总承包；销售商品房。

（

２

）、股东情况

企业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

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４

，

５００ ９０．００

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①

股东之一：

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９０％

股权）（详见交易对方）

②

股东之二：

公司名称：哈尔滨盛泰松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３０１０９１００００５９６５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住所：哈尔滨松北区松浦镇大兴隆街第

１

栋

１

楼

法定代表人：胡英杰

注册资本：玖佰玖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玖佰玖拾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绿化技术咨询，基础设施投资，购销建材。

（

３

）、企业简介

哈尔滨中关村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注册地为哈尔滨市松北区，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是一家主

营业务为建筑开发、施工总承包和销售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目前， 哈尔滨中关村正分阶段对已取得的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世茂大道以南市政府以北， 面积为

１１７

，

４８９．６

平方米的土地进行开发，规划在此建成包含高档住宅、商业、公寓、酒店等项目的高端商贸区。

（

４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哈尔滨中关村召开了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已书面一致同意原股东中关村

建设将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

５

）、哈尔滨中关村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２７

，

１５４

，

２５８．４２ ３３３

，

９８１

，

３４６．８３

负债总额
５１１

，

６４２

，

３０４．３４ ３１０

，

０８７

，

２６８．２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７７

，

２２０

，

８５０．９２ ９

，

９９６

，

２６２．９４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
与仲裁事项

）

６３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５

，

５１１

，

９５４．０８ ２３

，

８９４

，

０７８．５９

２０１０

年截止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１２

，

０９５

，

８１２．３４ －６

，

０１３

，

５４９．９５

净利润
－８

，

３８２

，

１２４．５１ －６

，

０１３

，

５４９．９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４４３

，

９５５．６５ ３

，

２２６

，

９２２．４５

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哈尔滨中关村公司为银行向商品房承购人发放的总额为

６

，

３９３．００

万元

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保证，该保证责任将在商品房承购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办妥抵押登记后解除。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１

、成交金额、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金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 （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 该笔款项按下述方式支付：冲抵甲方对乙方

的欠款。

２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于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

３

、交易定价：参照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并协商同意。

４

、交易标的的交接：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全力配合乙方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

五、本次转让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受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当前，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日益深化，调控新政频繁出台，市场形势愈趋复杂多变，房地产企业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加强资金管理和预算管理，加大资金内部调配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化解财务风险的必然选择。

受让哈尔滨中关村的股权，可以有效减少管理的中间环节，防范经营风险。 同时，有利于企业长期发

展战略的整体布局。

对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本次受让股权行为，将使本公司对哈尔滨中关村的权益

由

８４．６％

上升到

９０％

，对当期损益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拟签署）；

２

、哈尔滨中关村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审计报告；

３

、哈尔滨中关村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

４

、哈尔滨中关村股东会议决议；

５

、哈尔滨中关村营业执照复印件；

６

、中关村建设股东会议决议；

７

、中关村建设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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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94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LF2011-010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阿克苏联发纺织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扩大投资的议案》。 决定在新疆阿克苏市纺织工业

园实施

"

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产线项目

"

，并将

"

高档特种天然纤维纱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中未实施

的

12,900

万元（占总筹资

11.18%

）变更到

"

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产线项目

"

中去，实施主体为阿克苏联

发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阿克苏联发

"

）。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上分别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和

1

月

26

日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扩大投资的公告》和《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阿克苏联发（以下简称

"

甲方

"

）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营业部（以下简称

"

乙方

"

）开设

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与乙方、保荐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丙

方

"

）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30-355201040007234

，专户余

额为

12,900__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新建

20

万锭高档棉纱生产线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二、乙方向甲方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收付结算业务。

三、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_

张敏

_

、

_

刘达宗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七、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645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2_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股票代码：

600100

编号：临

2011－015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8]626

号文核准， 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26

日完成配股工

作，并与中国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为进一步加快高亮

度发光二极管

(LED)

芯片制造及其应用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全面推动公司在

LED

产业的发展，

公司增加江苏南通作为

"

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LED)

芯片制造及其应用产业化

"

配股项目的实施地点，因江

苏南通为异地实施， 故将设备采购尚余

17,200

万元以资本金投入到全资子公司

－

南通同方半导体有限

公司的方式进行使用，只用于采购设备。 实施主体增加南通同方半导体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南通同方半导体有限公司

(

以下合称

"

公司

")

、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和中国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截至

2011

年

3

月

25

日，该专户余额

为

17200

万元，仅用于公司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LED)

芯片制造及其应用产业化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增资南通同方半导体有限公司后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次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平安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中国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人汪家胜、黄澎可以随时到中国银行查询、复印专户的资

料；中国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中国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

议的效力。

八、中国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

可以主动或在平安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平安证券发现公司、中国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冻

并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1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开坚先生通知：

一、

2011

年

3

月

30

日， 蔡开坚先生

(

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

46,800,000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71%

，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将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的

10,000,000

股股份解除质押

（股份质押情况参见公司

2010

年

3

月

19

日发布的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0-

008

）。为使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得贷款，蔡开坚于

3

月

31

日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重新质

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

止。

二、以上手续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蔡

开坚累计股份质押

46,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53%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24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1-009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

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陈光正先生、董事、总经理郑立民先生、常务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姜小国先生、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孟建新先生、独立董事刘宛晨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11-014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自

2010

年

3

月起开始重大资产重组。

201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刊登了《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2010

年

10

月

14

日，经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组相关事宜，并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刊登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受国家房地产

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缓慢，目前，仍在办理重组材料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事宜。

风险提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1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与

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沟通、协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

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315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0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上午

9:30-11:3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经理沈锦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丁光宇先生，财务总

监顾军先生，独立董事刘爱莲女士，保荐代表人林郁松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15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期收到财务总监郭林岳先生递交的

书面辞呈。郭林岳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上述

辞呈即日起生效。 郭林岳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

聘任新任财务总监。

公司董事会谨向郭林岳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1009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报告说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已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敬请投资者查阅。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吕立明先生、独立董事朱姝女士、财务总监李至女

士、董事会秘书彭云辉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06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少

武先生召集，应参会董事

14

名，实际参会董事

14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办理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借款合同的提案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011

年度公司拟在十七家银行申请银行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人民币

700000

万元。 为应对信贷紧

缩政策及适应公司经营需要， 另授权董事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审议批准在

2011

年内新增折合人民币贰亿

元以内的银行授信额度申请

(

授权有效期至召开

2011

年度股东会当日止

)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协议等文书。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担保的提案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共有

9

名关联董事对此提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鉴于

2010

年度公司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硬集团）互保

50000

万元的担保协议

即将到期，为了保证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经与株硬集团协商，拟继续维持互保合作。 在株硬集团董事会

通过

2011

年度为我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担保额度的议案后，公司拟为株硬集团在

2011

年度提供累计总

额为

50000

万元额度的担保。本次董事会仅对

2011

年度与株硬集团互保额度做出决议，具体担保额需担

保发生时才能确定 。公告内容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境内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鉴于国内外有色金属价格行情波动大，为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更好地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绩效，对公司

相关原料、产品存货及订单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公司对套期保值业务做如下四点原则

性的规定：

1

、套期保值原则：公司境内外期货套期保值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境内外期货业务

的主体为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只从事与本企业及全资子公司相关的原料和产品存货及订单的套

期保值，不代理股份公司之外的期货业务。

2

、套期保值品种：境外套期保值品种为锌锭、铅锭及银锭，境内为锌锭、铅锭、铜锭、铝锭及焦炭。

3

、套期保值数量：原料及产品保值数量比例控制在年度生产经营计划采购及销售数量的

0-80％

范围

内。

4

、套期保值价格确定的原则：由公司决策委员会分次决策。

公司拟授权期货套期保值决策委员会作为境内外期货套期保值决策机构全权决策公司套期保值相

关事宜，期货主管领导负责主持及组织各相关业务部门实施决策委员会所制订的各项政策。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编号：临

2011-007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株洲

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株硬集团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公司拟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0

万元额度担保。

●

本次有反担保

反担保方式为互保，即由株硬集团于

2011

年度为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额度的担保

●

公司

2010

年末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为

9000

万元， 其中对株硬集团担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

本次担保为

2010

年度担保协议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拟继续维持互保合作，对

2011

年度互保额度做出

决议。 具体担保额需担保发生时才能确定 。

●

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

2010

年度公司与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硬集团）互保

50000

万元的担保协议

即将到期，为了保证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经与株硬集团协商，拟继续维持互保合作。 在株硬集团董事会

通过

2011

年度为我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担保额度的议案后，公司拟为株硬集团在

2011

年度提供累计总

额为

50000

万元额度的担保。该提案已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获得通

过。 并将提交拟于

4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属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主要从事硬质合金、超硬

材料及工具、钨、钼、钽、铌等难熔金属制品的加工与制造，注册资本

745761329.19

元，注册地址：株洲市

荷塘区钻石路

,

法人代表：杨伯华。

2010

年度信用等级

A-

，

2010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3410

万元，实现

利润

16094

万元，

2010

年末资产总额

479401

万元，

2010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72.2 %

。

三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株硬集团系全国最大的硬质合金生产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以往在银行未出现不良

信用记录。董事会认为在株硬集团董事会通过

2011

年度为我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后，给株硬

集团在

2011

年度提供累计总额为

50000

万元的担保是合适的，风险是较小的。

经独立董事审慎查验认为：该事项属于公司与株硬集团间的互保，在得到株硬集团董事会的批准后，

此项担保事宜不存在履约风险，亦不会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影响。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

2010

年末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为

9000

万元，占公司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17%

，其中对

株硬集团担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 本次担保仅为

2010

年度担保协议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拟继续维持

互保合作，对

2011

年度互保额度做出决议。 具体担保额需担保发生时才能确定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1－008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定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鉴于：公司股东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34,647,171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49％

）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了《关于申请银行办理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借款合同的提案》和《关于

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担保的提案》，并拟将上述两项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认为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该两项提案的程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同意将上述两项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调整后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为：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公司

201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

7.

关于

2011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关于接受委托贷款的议案。

10.

关于为湖南株冶火炬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全权决策新材料事业部改组为公司制过程中相关事宜的议案。

12.

关于申请银行办理授信额度及授权董事长在银行授信额度内签署借款合同的议案。

13.

关于为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50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其它有关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